
 

 — 1 —  

 

 

 

永政办〔2023〕40 号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春县基本 
医疗保险全民参保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

 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永春县基本医疗保险全民参保攻坚行动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3 年 6 月 3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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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基本医疗保险全民参保攻坚行动方案 
 

为落实《“十四五”全民医疗保障规划》、《福建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印发福建省基本医疗保险全民参保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》

(闽医保〔2023〕32 号)、《泉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基

本医疗保险全民参保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泉医保〔2023〕56

号)和全市基本医保全民参保扩面攻坚工作调度会议精神，大力

实施“深学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，全面推进我县基本

医保全民参保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坚持应保尽保、保障基本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，推进基

本医疗保障依法覆盖全民。运用“一人一档”参保信息管理平台，

依法依规分类精准参保扩面，积极推动职工和城乡居民常住地、

就业地参保，优化参保登记缴费服务，进一步提高全县基本医保

参保质量。2023 年 6 月底前，实现全县公安户籍人员基本医保全

民参保目标任务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夯实全民参保基础数据库 

依托全国医保数据及省、市、县历年参保数据，通过省平台

数据交换共享与基层经办人员动态维护“一人一档”参保信息管

理平台的参保人员信息，确保在永人员信息及时更新维护，为全

民参保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和服务应用，精准锁定我县未参保缴费

人群。 

（二）分类落实全民参保登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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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力推进分类参保，注重将特别法人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基金

会、自治组织、社会团体等予以纳入职工医保参保范围；精准动

员本地户籍、外地常住人口中尚未参保的人员参保；细化在校学

生参保登记工作，促进未参保学生在学籍地参保；全面落实医疗

救助人群参保登记，做到应助尽助、应保尽保，切实做好定额资

助对象的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，防止出现新旧政策变化导致困难

人群失保问题；鼓励新业态、新模式从业人员以灵活就业身份参

加职工医保，做好参加居民医保的兜底保障。 

（三）优化参保登记缴费服务 

实施“数字赋能、医保暖心”医保服务惠民暖心品牌创建活

动，全面提升医保经办服务质量，提供更加便民利民的参保登记、

信息变更和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服务。加强部门协同，

巩固和拓展“网上办”“掌上办”等线上缴费服务，推进“在校学生参

保缴费一件事”，持续提升参保人员缴费便捷性。积极发挥乡镇、

村（居）在参保征缴中的基础作用，运用“一人一档”参保信息管

理平台等信息化手段，拓展多样化的缴费渠道。 

三、主要措施 

（一）明确目标计划 

1.确定年度参保目标任务。按照本地户籍未参保缴费和上年

度有缴费本年度未缴费人数确定 2023年度参保扩面目标任务（详

见附件 1），努力实现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正增长。坚持保“存量”，

扩“增量”，在做好本地户籍人口参保的同时，进一步拓展到常住

人口，贯穿全年持续做好参保扩面工作。为方便错过集中征收期、

有参保意愿的人员参保，国家、省、市出台临时政策，将 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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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收期延长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。 

2.全力落实攻坚行动。2023 年 6 月底前，依托参保信息管理

平台完善基本医保“一人一档”参保信息管理平台数据，包括人员

住址、手机号等信息；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推进参保扩面，分类分

群体有针对性地宣传动员和入户登记，综合发挥“一人一档”参保

信息管理监测联系点作用，指导辖域内所属参保网格员运用好参

保信息管理平台，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参保扩面工作纵向衔接，参

保信息管理平台应用横向协同。6 月底前基本完成基本医保参保

扩面目标任务，全年持续抓好新生儿、入学新生和职工参保登记

缴费扩面工作。 

3.衔接下年度参保扩面。2023 年 9 月起，在巩固摸底核实和

完成 2023 年度全年城乡居民参保目标任务的基础上，全面做好

“一人一档”参保信息的动态更新维护工作，确保参保信息准确，

衔接做好 2024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，做好职工医保

制度内、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内、职工和城乡居民跨制度转移接续

工作，保障医保参保和待遇享受的连续性稳定性。 

（二）分类精准扩面 

1.人口流入流出分类扩面。县医保、税务、财政、教育、卫

健等部门要在摸清本地区本系统就业人员、常住人口参保情况的

基础上，加强职工医保参保登记人员与缴纳个税、养老保险、公

积金人员和工会会员等信息比对，督促引导用人单位依法依规主

动为未参保职工登记参保。加强国家有关医保法律法规和政策宣

传引导，培养群众主动参保意识。各乡镇要在巩固原有参保扩面

成效基础上，利用商会等民间组织，动员未参保的外出人员回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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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参保；充分利用节假日集中返乡时间节点，做好参保动员宣传。

要结合正在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专项整治活动，动员外出

未参保人员，特别是长期在国外经商务工未参保人员及时参保缴

费。 

2.新业态新领域精准扩面。积极推动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保，

全面摸清本地个体工商户以及电子商务、快递、网约车等新业态

从业人员的参保情况和参保意愿，动员其根据自身实际以合适方

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。针对产业园区、科技孵化园区等外来人口

密集区域,实行专人分片包干网格化管理，摸清区域就业人员底

数、参保意愿，提供上门参保登记等医保服务，充分挖掘参保扩

面潜力。 

3.在校学生应保尽保。落实市医保局、教育局等六部门转发

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

通知》（泉医保〔2022〕88 号），切实做好我县各类全日制高校、

中职学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等在校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医保。教育、

医保、税务部门要及时排查梳理未参保在校生名单，下发各有关

学校，通过开展“小手拉大手”活动，宣传动员未参保在校生参保

缴费。 

（三）创新工作方法 

充分利用“一人一档”参保信息管理平台的参保登记和医保

缴费功能，以及“医保政务服务下放基层”子系统的帮办、代办功

能，调动镇村两级医保专员工作积极性，建立乡镇干部包村、村

（居）干部包组（户）的考核机制，细化分解工作目标任务，确

保任务到岗到人。参保工作补助经费要向运用“一人一档”参保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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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管理平台，跟进参保扩面和动态维护信息的乡镇聘用人员、村

（居）人员倾斜，实行差异化阶梯激励措施。要利用贴近基层优

势，发挥基层干部熟悉本地民情的优势，更多地利用亲情乡情鱼

水情，走村入户结合实际案例向群众阐述医疗保障在防范因病致

贫返贫中的重要作用；通过节假日走访、拉家常等方式提供便民

利民暖民心的参保登记服务。要重视参保质量，优化工作方式方

法，对缴费困难和参保意愿较低的群众，要耐心动员、积极帮助、

主动协助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 

各乡镇、县直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参保缴费、医疗救助、基

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和待遇享受等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，引导参

保人员正确理解掌握连续参保缴费的重要性，积极将参保扩面工

作往基层下沉延伸，充分利用线上、掌上、政务服务自助一体机

等智慧服务载体，丰富参保人员参保渠道，以群众听得清、弄得

懂的形式宣传医保政策，全面提高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晓率，促

进群众从“被动参保”向“主动参保”转变，努力做到不落一户、不

少一人。 

四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县医疗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职责，通

力协作，共同做好基本医保参保扩面工作。各乡镇要提高政治站

位，充分认识参保扩面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领导，及时进

行再动员再部署，明确责任、细化措施、倒排时序，全力推进扩

面工作，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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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督促考评 

县医疗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大工作调度频率，做到

村（居）每日一汇总，乡镇三天一调度，县级五天一通报，形成

比拼赶超氛围，确保提前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。县医保局、税务

局将联合组成督导组，不定期深入乡镇、村居指导解决征缴过程

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县领导将视情况对工作滞后的乡镇主官进

行约谈，限期整改。 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 

各乡镇、县直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树立全县“一盘棋”思想，

要以全民参保攻坚行动为抓手，形成县、乡、村三级工作合力。

各乡镇要积极参与平台系统建设，依据自身条件完善本地全民参

保基础数据库，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制度化、常态化参保扩面长

效机制。 

 

附件：2023 年全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扩面目标任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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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2023 年全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扩面目标任务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

号 
乡镇 

区域户籍

人口数 

本地参

保人数 

异地参

保人数 

参保人

数 
参保率 

未参保

人数 

未参保

率 

1 桃城 66812 61031 3388 64419 96.42% 2393 3.58% 

2 东平 19146 17349 1063 18412 96.17% 734 3.83% 

3 介福 9953 9058 467 9525 95.70% 428 4.30% 

4 五里街 36077 32393 2031 34424 95.42% 1653 4.58% 

5 吾峰 19964 17794 1255 19049 95.42% 915 4.58% 

6 东关 13923 12473 801 13274 95.34% 649 4.66% 

7 下洋 15114 13399 984 14383 95.16% 731 4.84% 

8 湖洋 43388 38910 2366 41276 95.13% 2112 4.87% 

9 桂洋 13884 12184 968 13152 94.73% 732 5.27% 

10 坑仔口 17876 15719 1073 16792 93.94% 1084 6.06% 

11 呈祥 8492 7307 665 7972 93.88% 520 6.12% 

12 仙夹 13398 10989 1529 12518 93.43% 880 6.57% 

13 苏坑 15873 13986 843 14829 93.42% 1044 6.58% 

14 石鼓 35580 31033 2112 33145 93.16% 2435 6.84% 

15 一都 18500 16266 958 17224 93.10% 1276 6.90% 

16 岵山 24078 20738 1660 22398 93.02% 1680 6.98% 

17 横口 8577 7171 788 7959 92.79% 618 7.21% 

18 蓬壶 71486 59976 6199 66175 92.57% 5311 7.43% 

19 外山 6569 5849 229 6078 92.53% 491 7.47% 

20 达埔 80204 66588 7441 74029 92.30% 6175 7.70% 

21 玉斗 21621 18672 1188 19860 91.86% 1761 8.14% 

22 锦斗 17581 14593 1140 15733 89.49% 1848 10.51% 

合计 578096 503478 39148 542626 93.86% 35470 6.14% 

 

备注：以上数据，来源于福建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电脑端，统计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3 日。 

省市会不定期进行大数据排查调整。 

 

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3 日印发   


